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第十二批广州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名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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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博士后管理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广州市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新时代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穗组通〔2019〕42号）、《广州市博士后管理服务工作实施办法》（穗人社规字〔2024〕5号），经单位申报、主管部门审核、专家评审、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准和公示，现将第十二批广州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招收培养，推动科技创新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是引进培养博士后青年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要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按照相关规定委托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招收培养适应广州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博士后人才，为博士后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大力支持博士后人员开展科技创新、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进一步发挥博士后制度在推动企业创新和科技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二、强化主体责任，完善基地建设
　　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单位是对博士后人员进行管理的责任主体，要认真学习和落实国家、省、市博士后工作相关政策，制定本单位博士后工作具体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的管理机构，安排专人负责博士后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要主动配合各级博士后管理部门的管理，及时做好博士后进出退站备查以及相关资助等申领工作，每年于12月1日前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报送本年度博士后工作情况。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在招收1名以上博士后人员进站半年后，可按照《广州市博士后管理服务工作实施办法》（穗人社规字〔2024〕5号）相关规定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新设站（基地）资助。
　　三、严格规范管理，加强指导服务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和定期评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定期组织开展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评估工作，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成绩突出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择优推荐申报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各区博士后管理部门要履行好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本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指导、监督、管理和服务，认真落实相关政策，及时帮助基地解决建设和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
　　特此通知。

　　附件：第十二批广州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入选单位名单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2月19日
　　（承办处室：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联系人：王君莲，联系电话：020-83724757）

附件
第十二批广州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入选单位名单
	[bookmark: _GoBack]序号
	单位名称

	1
	广州国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
	广州市科能化妆品科研有限公司

	3
	广州新济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4
	广州市老年医院

	5
	广州卓远虚拟现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广州交信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9
	广州市盛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0
	广州建筑湾区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11
	广州市第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12
	广州环投永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顺科智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4
	广州瑞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
	广州超视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9
	广州国际仲裁院（广州国际仲裁中心、广州仲裁委员会）

	20
	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广州市天河区教师发展中心）

	21
	广州黑格智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2
	广州环亚化妆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